


                        工作餐服务协议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企业名称：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08216026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车城东五路272号

受委托方 （以下简称乙方）
企业名称  龙泉驿区惠香苑餐饮店
联系电话：18121813121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车城东四路333号1栋2层1号

甲乙双方本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由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员工工作餐服务事宜达成一致，为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特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工作餐送餐服务内容
1、 工作餐在乙方制作并送到甲方
2、 工作餐标准：12 元/餐（含税）
午餐主食：米饭
午餐主菜：每餐准备4荤2素，保证每人2荤1素的量
饮品：免费素汤，每周一次饮料或应季水果
3：乙方应在每周五向甲方提供下周菜单;
4：乙方制作工作餐所需的场地、用具、主辅原料、人员、水、电、燃气等概由乙方负责，所需一切费用均包含在工作餐成本中；
第二条   制作工作餐质量、数量；
1、 乙方必须具备提供做饭、做餐的条件；
2、 数量：乙方必须满足甲方订单要求的数据，正常情况下甲方必须每天早上九点前以电话方式或微信方式向乙方上报用餐人数，应清楚说明数量以及特殊要求等。如遇节假日及加班等情况，导致供餐时间变更，甲方应提前通知乙方；
3、 用餐时间：午餐（每天12:00） ；晚餐（每天17:00）  
第三条  付款方式
1：工作餐款项以每个自然月为一个结算周期，乙方应在用餐次月第二个工作周内按照甲方实际用餐金额，经双方确认后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款。
2：甲方将餐款转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乙方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马桥支行
乙方账号：51050155685500001346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合同责任
1：如因乙方工作餐质量问题导致造成甲方人员食物中毒或损害健康的，由乙方负责全部责任；
2：如工作餐调查满意度低于60%，甲方有权随时提出解除合同；
第五条  合同期限，生效及其他
1、 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到 2024 年 7月 31 日止，期满如需继续合作另行订立合同 ；
2、 本合同双方代表签字或盖公司章后生效，本协议签订后，如任何一方因客观原因需终止协议，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在支付经双方认可的已经发生的费用之后，本协议终止；
3、 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
4、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发生纠纷时如双方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龙泉驿区惠香苑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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